
家族企业负债累累

引发劳动纠纷

今年年初， 崇明新河一家生产

电器设备的家族企业因法人何老先

生身体不适， 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老先生的儿子何先生从国外回来准

备接手时， 发现公司财务负债累

累， 已经无力回天。 经股东讨论后

决定， 公司停止生产， 实行轻资产

运营， 同时要将 11 名一线生产员

工解除劳动关系。

接到通知的 11 名员工想不明

白， 此前老先生掌事时从来没有说

公司撑不下去， 现在“小老板” 一

上来就说公司财务亏损， 而且越生

产越亏损， 到了要拖欠员工工资的

地步， 甚至还要辞退他们。

但是到 7 月份的时候， 公司确

实发不出工资来， 员工们开始和何

先生谈辞退的经济补偿等相关问

题。 部分员工查询后要求公司按照

规定给予补偿， 即按劳动者在公司

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

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何先生

粗粗一算， 公司根本没能力支付，

有些员工随后扬言要变卖公司资产

来抵扣。

今年 8 月， 这一纠纷被新河派

出所民警走访时掌握到， 为不让矛

盾升级， 妥善处理好辖区劳资矛

盾， 派出所及时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在前期做好安抚员工和全面

调查的基础上， 9 月 14 日， 新河

派出所协调区劳动执法大队、 镇司

法所、 律师事务所、 工业园区等相

关单位工作人员， 组织何先生与

11 名将被辞退员工面对面协商经

济补偿事宜。

“三所联动”搭平台

实现闭环调解

调解中， 何先生坦言公司亏损

已相当严重， 加上老父亲刚去世

不久， 他真的无法满足员工提出

的补偿要求， 不过他重申， 愿意

父债子偿， 会尽可能给予能力范

围内的补偿。 有了何先生的态度，

一些老员工当场受到感动， 他们

感念何老先生建厂创业， 使他们

脱离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

生活， 带着他们有了稳定且相对

高收入的工作， 现在这个困难时

期， 他们都表示能理解。 在公司工

作时间相对短一些的员工态度也缓和

了不少。

良好的氛围为成功调解打下坚

实基础， “三所 +N” 顺势联动调

解。 现场， 在民警主持下， 律师将

核查的账目情况作了通报， 公司实

际亏损已近千万元， 继续经营已经

不现实； 调解员向员工普及法律知

识， 解释“有限责任公司” 的含义，

以及员工如果对该公司进行起诉，

依据 《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 即使

胜诉， 公司也可能无力执行； 区劳

动执法大队具体问询了该公司执行

《劳动法》 规定情况。

在多方一致努力下， 将被辞退的

11 名员工最终全部理解公司所面临

的困难， 同意降低经济补偿价位。

何先生也接受协商内容， 同意补齐

11 名员工今年 1 月至 8 月的社保、

公积金， 以及 7 月、 8 月考勤工资和

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 最后， 双方

签署了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 镇劳动调解所具体指导了 11

名员工到社保中心办理相关业务，

领取失业金以及后续就业指导帮助。

至此， 该起经济补偿纠纷得以闭环调

解解决。

“在公司工作近十年， 现在协议

一签， 和公司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心

里难免有不舍啊。” 在协商一致签订

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 11 名员

工言语中透露着伤感， 但也感谢“三

所联动” 帮助他们解决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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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一家经营每况愈下的

家族企业，因为负债累累而

解除了 11 名一线生产员工

的劳动关系，由此引发经济

补偿纠纷。 崇明公安分局新

河派出所掌握情况后，及时

启动“三所联动”机制，在前

期做好安抚员工和全面调

查的基础上，近日，新河派

出所协调崇明区劳动执法

大队、新河镇司法所、律师事务所、

工业园区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通

过“情理法”调解，使得这起纠纷得

以化解。

因为想拆除哥哥多年前搭建的违法建筑， 兄弟反目，

甚至大打出手。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通过“三所

联动” 机制， 化解了该起纠纷。 弟弟老顾在危房解危工

作中申请进行房屋修缮， 然而他房屋所在的东侧留存着

大哥搭建的违法建筑， 弟弟希望将该建筑拆除。 兄弟俩

多次私下协商但都失败， 而房屋施工单申请已经顺利完

成， 弟弟一气之下将违法建筑内的水电切断。 双方由此

发生激烈冲突， 于是到村委会寻求协商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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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离婚后净身出户
违建拆除后无房可住

今年 8 月，接到调解申请后，

金山区廊下镇司法所针对此案启

动“三所联动”工作机制，委派首

席调解员及社工第一时间联系派

出所共同调解， 并同步邀请镇拆

违办、城管大队、镇城运中心参加

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据了解， 这处违法建筑搭建

于 2004 年左右，为顾先生大哥所

建， 大哥结婚后在廊下镇其他地

方另建造了一间自建房， 并且将

原有的宅基地出售。 大哥离婚后

净身出户，想回原住户居住，于是

在原有宅基房边搭建了一栋两层

楼房屋。 这处违法建筑的水电管

线挂靠在邻居房屋下，飞线严重，

环境脏乱差。兄弟双方争吵不断，

甚至大打出手。

工作人员到场后， 对此次案

件进行了分析研判， 明确了矛盾

焦点： 由于大哥离婚后净身出

户， 现在除去廊下镇上租房居住

外， 没有房屋可以居住； 兄弟两

人年幼就分家， 双方关系疏远，

老顾明确表示要在此次房屋修缮

前拆除违法建筑。

经研判， 由廊下镇司法所社

工利用“人头熟” 的优势， 从

“情理” 出发对双方心理疏导。 调

解员与城管大队从“法理” 出发对

大哥进行释明； 派出所民警现场进

行把控，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

律师化身“暖心人”， 向双方进行

沟通和协商。 根据相关规定， 对违

法的建筑物、 构筑物、 设施等需要

强制拆除的， 限期当事人自行拆

除。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拆除的或

无其他明确要求的， 行政机关可以

依法强制拆除。

民警表示， 此类事件属民事纠

纷， 但如果演化为恶性事件， 民警

必将采取相应强制性拘束措施。 派

出所进一步联系大哥的亲属进行协

商和撮合。 在听取了各方的说理劝

解后， 大哥同意弟弟以金钱赔偿的

方式补助一些钱给自己。

女婿化身“调解员”

最终矛盾成功化解

就在纠纷即将化解时， 新的问

题出现了。 大哥表示需要对方补助

20 万元用于后续房屋拆除。 老顾听

后一口回绝， 表明自己最近没有工

作，身患疾病，只能给 5 万元。

随后， 调解员对大哥进行耐心

疏导， 说明房屋属于违法建筑， 如

果协商不成， 走强拆手续则一分钱

都赔不到。 然而， 大哥担心今后生

活没保障， 始终不愿意接受降低心

理价格。 于是调解员社工民警及律

师为进一步分类， 对核心亲属、 理

智型亲属结合判例进行分析， 释理

明法。 调解员得知大哥的女儿是老

师， 女婿是派出所民警， 于是另辟

蹊径寻找到他的女儿女婿。

经沟通， 女婿变成“调解员”，

协助推进事件成功化解。 在亲属的

劝说下， 大哥将金额降低到 10 万

元。 根据这个金额， 廊下镇司法所

调解员和村居调解员以房屋修缮一

年为期限， 最终将价格定在 8 万

元。 据此， 廊下镇调解员提出由廊

下镇司法所出具调解协议书， 再由

廊下镇司法所协助办理调解协议司

法确认。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调解， 双方

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调解员的

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签订人民调解

协议书， 老顾自愿补偿 8 万元给大

哥， 该费用暂时存放在村委会。 待

大哥搬移， 并将私人物品清空， 违

法建筑拆除后， 费用由村委会转交

给大哥。 大哥的自留地、 老竹园土

地归老顾所有； 双方无其他矛盾。

三个月后， 调解员回访当事

人， 双方均表示已按时履行了调解

协议书中的义务， 此次违法搭建的

不利影响已经消除， 双方并对调解

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